勞動基準法罰則章業於100年6月29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136181
號令修正，自100年7月1日起生效實施。
公告依據：

一、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3項規定。
二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0年10月20日勞動1字第1000132729號函。
	項次
	事業單位名稱
	違反法令條款
	處分書文號
	處分日期

	1
	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	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本文及第23條第1項
	府社資字第1001608238號
	100年8月8日

	2
	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、第32條第2項前段及第32條第2項後段
	府社資字第1015001787號
	101年1月16日

	
	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、第24條、第32條第2項前段、第32條第2項後段及第36條
	府社資字第1015015048號
	101年4月11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